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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1346/00-01(01)號文件 )

保安局副局長 3應主席所請，向委員闡述政府當
局就上次會議席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以及《入境條

例》擬議條文第 2AB(7)及 2AB(11)條所述憲報公告擬稿的
內容。他告知委員，當局尚未落實有關的基因測試費用。

政府當局在過往會議席上提出的約 2,600元費用，是按照
2000至 01年度價格水平計算出來。據他所知，庫務署在
調整 2001至 02年度價格水平時，將會把有關收費調高約
3%。

2. 吳靄儀議員認為，憲報公告擬稿中文本內 “必
須 ”一詞可能予人的印象是，被入境事務處處長 (下稱 “入
境處處長 ”)要求進行基因測試的居留權證明書 (下稱 “居
權證 ”)申請人，必須接受按入境處處長指明的方式進行的
訂明基因測試而非自行安排的測試。楊孝華議員表示，

由於憲報公告的對象是接納入境處處長所提出有關接受

訂明基因測試的要求的人士，當局可考慮採用 “如某人因
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要求而接受基因測試 . . . . . .”的方式，對
“如入境事務處處長要求居留權證明書申請人 . . . . . .”一語
作出修改。

政府當局 3. 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考慮將
憲報公告擬稿內 “必須 ”一詞修改為 “須 ”。他補充，政府當
局會告知被要求進行訂明基因測試的人，即使他沒有接受

訂明的基因測試，當局仍會考慮有關的居權證申請。他強

調，政府當局極希望居權證申請人或聲稱屬其生父或生母

的人在被當局要求進行測試時，會按照入境處處長指明的

方式接受訂明基因測試。如申請人或聲稱屬其生父或生母

的人願意接受訂明基因測試，則須按憲報公告所指明在有

關的化驗所接受測試。然而，他可選擇不按指明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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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而在此情況下，入境處處長仍會考慮其居權證申

請。不過，入境處處長會詢問其為何不按指明方式進行測

試，並得出恰當的推論。

4. 余若薇議員表示，如當局將會修改憲報公告擬

稿內 “必須 ”一詞，擬議條文第 2AB(7)(a)條所載 “須 ”一字
亦應予以修正。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無
意對擬議條文第 2AB(7)(a)條的字眼再作任何修正。

5. 劉江華議員詢問過去是否有申請人或其聲稱屬

其生父或生母的人不能接受訂明測試的例子。他表示，

除非申請人或其聲稱屬其生父或生母的人可提供充分的

理據，否則他認為他們沒有理由不按指明方式進行基因

測試。據其記憶所及，他曾於法案委員會過往一次會議

席上指出，某些測試如檢查涉嫌 造旅行證件的工作須

由政府化驗所進行，以防止出現任何欺詐行為。

6. 吳靄儀議員表示，根據是否有實例來決定如何

草擬一項法例，殊非恰當之舉。她認為當局應清楚表明，

按照入境處處長指明的方式進行的基因測試，並非申請

人或其聲稱屬其生父或生母的人可以接受的唯一一種基

因測試。

7. 吳靄儀議員指出，部分委員曾於上次會議席上

建議，當局應在附屬法例或主體法例的附表中訂明基因

測試費用及內地的指定化驗所。部分委員亦認為應加入

保障個人私隱的明訂條文。由於政府當局不會動議和此

等建議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她認為應由法案

委員會動議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8. 余若薇議員認為擬議條文第 2AB(12)條應予修
正，以便將擬議條文第 2AB(7)(a)及 2AB(11)條所述公告列
為附屬法例。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無意
動議任何具此作用的修正案。

9. 關於憲報公告擬稿G項的中文本，助理法律顧問
5指出， “有關人士 ”一語可能有欠清晰。保安局副局長 3
表示，“有關人士 ”所指的是接受訂明基因測試的人。在此
方面，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由於主體法例中並無關於 “有
關人士 ”的提述，在憲報公告中使用 “有關人士 ”一語，未
必是恰當做法。他表示，擬議條文第 2AB(10)條賦權入境
處處長就訂明基因測試收取費用。然而，條例草案並未

指明須向何人收取有關的費用。他補充，如申請人聲稱

屬其生父或生母的人拒絕繳交費用，以致沒有進行基因

測試，申請人的權利可能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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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0. 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過去經驗顯示，如
某人提出居權證申請，聲稱屬其生父或生母的人亦會願意

接受訂明基因測試並支付有關費用。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

(個人證件 )補充，基因測試會以自願方式進行。入境事務
處只會在訂明費用已付訖後才收取有關樣本。保安局副局

長 3同意考慮修改憲報公告擬稿中文本內 “有關人士 ”一
語。他告知委員，當局將以書面通知被要求接受訂明基因

測試的人士，收取樣本的過程在訂明費用付訖後才會進

行。

11.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同意無需在《入境條例》第

2AD條增訂第 6A款。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12. 委員同意於 2001年 5月 7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下
次會議，研究將由政府當局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的擬稿、經修改的憲報公告擬稿，以及法案委員會應

否動議將由吳靄儀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3. 會議於上午 9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7月 10日


